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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前言    

保密係公務員應盡義務之一，「公務員服務法」第四條即明

確規定：「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，對於機密事

件，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，退職後亦同。」本文即針

對以上問題，提供相關見解，以作為各消防機關人員從事公務機

密維護工作之參考。 

 貳、公務機密維護之基本認識  

一、公務機密之範疇    

所謂公務機密，廣義而言，係指公務上所持有之資料，如經洩漏，

有危害國家安全、行政遂行或他人權利者。若以洩密所造成之危

害作區分，則可分為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兩者，敘述如下：  

（一）國家機密 「國家機密」即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第二條所稱，

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，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

之資訊，經依該法核定機密等級者。換言之，如洩漏該等機密，

將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。  

（二）一般公務機密 一般公務機密指國家機密以外之其他公務機

密，參考行政院秘書處所訂之「文書處理及檔案管理手冊」規定，

所謂一般公務機密可分為下列九種：  

 １、密碼(語)編撰及分析技術事項。 

 ２、檢舉或告密案件。 

 ３、人事異動及考核、考績、獎懲等尚未公開之文書。  

 ４、會議決定之機密事項。 

 ５、重要案件正在商討、調查或處理中之事項。 

 ６、工程預算及決標前之底價等事項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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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７、涉及個人尊嚴或名譽，不宜公開事項。  

 ８、機關職員人事名冊。  

 ９、其他應行保密事項。  

二、公務機密維護之目的  

（一）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   公務員從事公務涉及國防外交等

事務者甚多，此等資料與國家整體利益休戚相關，倘被他國知

悉，往往對本國產生各種不利後果，尤其於戰時或國家處於緊急

狀態時，軍事機密之洩漏更可能使戰局改觀，影響國家存亡。 

（二）確保行政目的之達成  政策的制定與推動，常涉及各種不

同利益之衝突與調和，特定政策若讓有利害關係者事先知道，往

往使其獲得經濟上的不當利益，或對善意第三者造成損害，甚而

影響政策之執行，因此應落實保密作為，才能確保行政目的之達

成。  

（三）尊重個人隱私與權利  公務員從事公務，常有機會了解他

人隱私，如果任意洩漏，不僅影響當事人權益，甚至有損政府之

公信。故公務資料涉及個人隱私權者，公務員應保守秘密，以尊

重民眾權益。 

 三、公務機密維護之法令依據  

（一）公務員守密義務之規範 公務員有保守公務機密之義務，其

法律規定舉例如下： 

 １、「公務員服務法」第四條規定，「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

密之義務，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，

退職後亦同。公務員未得長官許可，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

名義，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」。 

 ２、「公務人員考績法」第二十條規定，「辦理考績人員，對考

績過程應嚴守秘密，並不得遺漏舛錯，違者按情節輕重予以

懲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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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３、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十七條規定，「公務機關保

有個人資料檔案者，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

項，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漏」 

  ４、「營業秘密法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，「公務員因承辦公務而

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營業秘密者，不得使用或無故洩漏之」。 

 （二）國家機密保護之規定   該法制定之目的係為建立國家機

密之保護制度，以確保國家安全及利益。   

 （三）公務員洩漏公務機密之法律責任  

 １、刑事責任   「中華民國刑法」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

「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、

圖畫、消息或物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同條文第二

項亦規定，「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」由此可知，公務員不論係故意或

過失洩漏公務機密，皆負有刑事責任。此外，「妨害軍機治

罪條例」對於洩漏、交付或公示軍事上應保守秘密之消息、

文書、圖畫或物品者，亦訂有處罰規定。 

 ２、民事責任   「民法」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，「因故

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故意

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，亦同。」因此，

公務員如因故意或過失違反保密責任，致使他人權利受損害

者，被害人可以向公務員請求賠償其損害；另依「國家賠償

法」之規定，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若因洩漏公

務機密而對他人權利造成損害，被害人得請求國家賠償，前

項情形公務員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，國家亦得向公務員求

償。 

 ３、行政責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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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懲戒責任   係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或主管長官依據「公

務員懲戒法」之規定，對公務員所為之懲戒處分。依公務員

懲戒委員會對於公務員因洩漏公務機密移付懲戒之案例顯

示，不僅有公務員因洩密而予以降級或記過者，更有直接予

以撤職者，公務員應引以為戒。 

 （２）懲處責任   係指各機關長官依考績獎懲等法規對公務員

所為之行政處分而言，例如依據「公務人員考績法」第十二

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，「…洩漏職務上之機密，致政府遭受

重大損害，有確實證據者」，最重得一次計二大過處分。 

參、公務機密洩漏之原因探討 

 一、保密警覺不夠   因此，身為公務人員必須養成良好的保密

習性，在日常生活言行及處理公務機密事務方面，隨時提高

警覺，才能有效防杜洩密違規情事之發生。 

 二、文書處理不當   有關文書保密作業部分，各機關應指定專

人負責辦理機密文書拆封、分文、繕校、蓋印及封發等事

項，機密文書之簽擬、陳核，應由業務主管人員親自處理持

送，不得假手他人傳遞，以防止文書內容外洩。尤其對於人

民檢舉案件，公務機關如不確實執行相關保密措施，則很容

易導致檢舉人身分曝光，進而對檢舉人權益造成莫大傷害。 

 三、資料清理不實   依據「文書處理及檔案管理手冊」規定，

辦理機密文書之簽擬稿或繕打用印時，因誤繕誤印之廢紙，

應立即銷燬；如非有必要，應儘量免用或減少副本發送，對

已失效或無保存價值之文書資料，應由各業務部門定期實施

清理或銷毀，防止資料散失四處，機密文件如需影印，應由

承辦人員親自在場操作影印機，以防資料外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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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檔案管理不週對於機密性之會議資料，除應編號及登記使用人

員外，更應當場收回，與會人員如需留用時，必須辦理借用

簽收，以符文書保密作業要求 

五、資訊管制不良 各公務機關依法建檔存儲之機密文書資料，均應

妥善採取保密措施，以防外洩。邇來常有不肖業者勾結公務

人員，藉其職務之便，非法取得公務資料謀利，吾人應引為

鑑。 

 六、保密檢查不嚴  有效杜絕洩密案件的發生；然而，目前各機

關之保密檢查工作常流於形式，甚至對於發現之缺失，礙於

人情困擾而草草處理或不了了之，以致洩密行為積重難改，

造成洩密之漏洞與死角。 

 肆、公務機密維護之具體做法  

１、機密文件之會簽、陳判等公文處理流程，應由承辦人員親自持

送，否則應以文件密封方式為之，收受機密文書時，應先檢

查封口後始可拆封。 

２、重要應秘密事項，應避免書寫於便條紙或桌曆上，否則易因疏

忽未收妥而遭窺視或翻閱，造成洩密。  

３、具機密性之廢棄文稿應隨手以碎紙機銷毀，並避免做為資源回

收用紙，機密文件影印如遇夾紙應隨手取出，印壞部分亦須

帶走，以免被有心人取走做不當利用。 

４、傳真機密文件前，應先確認傳送號碼，並連絡受件人等候於傳

真機旁，以避免誤傳洩密;傳送完成前應全程在場不可離開，

避免資料遭他人取走。以與會議討論事項有直接關係者為限；

凡與議題無關者，主席得令退出會場。 

5、秘密會議之資料附件，應於會議結束時當場收回，避免機密外

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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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伍、結語    

      公務員能否落實保密義務，攸關國家利益之維護、政策推動

之順遂與民眾權益之保障，以免因一時大意而造成不良之嚴

重後果。尤其近來消防機關承辦民眾申請案件日益增多，其

中若有涉及隱私或安全顧慮者，應多方瞭解可能滋生之問題，

謹慎行事，避免侵害民眾權益，並嚴格控管公文作業流程，

預估可能洩密管道，防患於未然，以確實做好各項公務機密

維護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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